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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许长路 联系电话： 64983660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隋明 填表人：许长路 填报日期：2018.10

      (二)其他资金：

1、配备专管员与教育评估协会和教育评估所进行对接。
2、与评估协会、评估所签订评估协议，评估协议设定评估要求。
3、配合区财政、审计部门加强对项目的绩效评估。

1）强化源头准入，确保教育培训机构质量，促进教育培训机构品牌化建设。
2）构建长效机制，加强教育培训市场监督执法，推动教育培训市场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1）对39家营利性培训机构开展设立评估。
2）对10家非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开展设立评估。
3）对20家已设民非机构转性（营利性）开展评估。
主要绩效指标目标为：
产出数量：营利性机构设置评估 =39;非营利机构设置评估 =10；已设民非机构转性（营利
性）开展评估=20
产出质量：评估通过率 =100%；评估及时率 ≥90%
社会效益：较好满足社会的培训需求
影响力：  长效管理机制A.政策资金保障度良好B.各项制度和措施齐全；
               立项决策有依据，规划合理
满意度： 培训机构满意度 >80%；

345000

        1.上级财政拨款：

        2.本级财政安排： 345000

        3.下级财政配套：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学历教育、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的重要补充。新民促法和“一标准、两办法”出台后，新申办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呈现
不断增长的态势，同时为了推进分类管理，在设立和转性时依靠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有利于
从源头上确保教育培训机构的质量。为了构建长效机制，推进教育培训市场的规范有序发
展，需要多方联动协调，加强对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督和执法。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
《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上海市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上
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沪府办发〔2017〕82号）。

 必要性: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转性、分类管理，以及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督执法政策性
强、业务量大、工作人员配备少，为了抓好源头准入、日常管理，促进教育培训市场规范健
康发展和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品牌化建设，非常需要借力有资质的专业团队、专家队伍予以评
估、审核。

 可行性:闵行区教育局与上海市评估协会和闵行教育评估所具有多年合作的基础，在民办教
育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督查方面，一直依托其专家团队和专业力量。上海市评估协会和
闵行教育评估所专家经验丰富，人员充足，能较好完成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相关评估业务。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345000

二、当年预算： 345000

     （一）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19 年）

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评估和规范化建设经费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隋明

     起始日期：               2019-01-01         结束日期：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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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营利性民办培训机
构设置评估

非营利性民办培训
机构设置评估

非营利教育机构转
性（营利性）设置

评估

评估通过率

评估及时率

培训按时完成率

效果目标 社会的培训需求

政策资金保障度

各项制度和措施齐
全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满意度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100000.00 20.00

195000.00 39.00

50000.00 10.00

345000 ---- ----

项目
构成
分解

---- ---- ----金额合计

民办非学历教育
机构评估和规范
化建设经费

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设置
评估

聘请评估所评估经费 5000.00 年度项目

民办非学历教育
机构评估和规范
化建设经费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评估
聘请评估机构评估经

费
5000.00 年度项目

依据 备注

民办非学历教育
机构评估和规范
化建设经费

非营利教育机构转性（营利
性）设置评估

聘请评估机构评估经
费

5000.00 年度项目

影响力目
标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良好

齐全

长效管理

≥80.00%满意度

=100%时效

产出目标

较好满足社会效益

=20.00

数量

=100.00%

≥90.00%

质量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39.00

=1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19年）

项目名称： 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评估和规范化建设经费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活动
(作业、
任务）和
对应产出
的详细描

述

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设置评估、非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设置评估、民非机构转性设置评估跨度均为全年，依据办学者的申
请时间安排评估时间。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置评估包括资料审核、现场勘察、出具评估报告。对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督执
法专家咨询指导时间跨度也为全年，旨在构建日常管理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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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制度

《上海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
标准》、《上海市民办非学历教育
机构管理办法》《上海市经营性民
办培训机构登记暂行办法》

该项补贴资金须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挪
作他用；须按照财政管理制度要求，遵
照区教育局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闵行区教育局中期预算项目库管
理暂行办法》

区教育局对项目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
并接受区人大、区审计局、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等部门的监督审查。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闵行区教育系统财务管理若干规
定》

为规范我区教育事业单位的财务行为，
加强财务管理，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
益，促进全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现
依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中小学
校财务制度》等有关法规，结合我区教
育事业单位财务工作的实际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19年）

项目名称：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评估和规范化建设经费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